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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6               证券简称：长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 408,700,379 股为分配基数（公司总股本 424,496,076 股，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户股票

数量 15,795,697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 81,740,075.8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

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总股本减去公

司已回购股份），公司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海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志军 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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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传真 0519-88702681 0519-88712521 

电话 0519-88702681 0519-88712521 

电子信箱 finance@changhaigfrp.com finance@changhaigf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纤制品及玻纤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玻纤纱、

短切毡、湿法薄毡、复合隔板、涂层毡等。玻纤及其制品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中重要的一类，

拥有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性、机械强度高等多种性能，在建筑建材、轨道交通、石油化

工、汽车制造等各大国民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属于国家倡导优先发展的新材料领域。玻

纤纱是玻纤制品的基材；短切毡广泛应用于汽车顶蓬、卫浴洁具、大型储罐、透明板材等多

个方面；湿法薄毡可用于内外墙装饰、屋面防水、电子基材等方面；复合隔板可应用于蓄电

池中；涂层毡可应用于建筑建材中。 

我国玻纤行业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代，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能规模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后产量更是飞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玻纤第一大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不是

技术强国。因此，完善提升池窑技术，做好玻纤制品的专业化差异化发展，不断提升热固性

复合材料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大力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积极提升纤维复合材

料全产业链的竞争实力，将是行业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玻纤行业集中度较高，业内三大巨头—中国巨石、泰山玻纤和重庆国际产能占

到全国总产能的 64%左右，加上山东玻纤、四川威玻和我公司，国内前六大供应商产能占比

约为 80%，寡头垄断格局初步形成。而玻纤行业因其技术专业化和规模生产的特点，导致进

入门槛较高，再加上国家政策对进入条件的限制以及下游复合材料行业对玻纤品牌的重视，

使大型玻纤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较高的行业壁垒使新兴企业进入市场困难重

重，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2018 年是“十三五”规划攻坚之年。在环保督查、规范管理等政策推动下，纤维复合材料

行业在经历了 2017 年的阵痛和转型调整之后，2018 年迎来蓬勃发展的一年。产业链上游玻

璃纤维及其制品长期处于量价齐涨的状态，下游复合材料制品领域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行业骨干企业订单大幅增长、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 年纤维

复合材料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9%，利润同比增长 20.4%。其中，

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9.2%，再创历史新高。据协会初步统计，2018 年全

行业玻璃纤维纱总产量达到 468 万吨，同比增长 14.71%，其中：池窑产量 438 万吨，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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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1.45%。受环保督查带来市场需求结构优化，以及热塑性复合材料生产工艺日趋成熟、5G 

通讯发展等市场利好信息鼓励，2018 年玻璃纤维行业迎来又一个产能快速扩张之年，年内新

增产能接近 90 万吨。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交通运输领域投资不断加大，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拉动了

玻纤行业的旺盛需求。在汽车轻量化发展趋势下，国内热塑性复合材料市场需求提升空间仍

然较大，各大玻纤生产企业加大了对热塑性玻纤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力度。根据中国复

合材料信息网，当前我国整车配件上复合材料应用比例仅占 8％-12％左右，而国外应用比例

达到 20%-30％，未来 10 年随着国内汽车轻量化步伐的加快，车用玻纤复合材料需求也将迎

来快速增长期。未来 2-3 年玻纤行业依旧处于景气度高点，行业依然处于稳定的增长阶段。 

公司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从玻纤生产、玻纤制品深加工到玻纤复合材料制造的完整产

业链的玻纤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无纺玻纤制品综合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数能制造

高端玻纤毡制品并不断进行制品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链的完整，使得公司能够按照

产品需求调节上游产品性能，提高玻纤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与产品开发周期，并能通过

产业链的拉长转移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197,941,703.39 2,027,190,741.15 8.42% 1,767,919,84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080,308.14 201,940,488.27 30.28% 257,627,30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914,375.32 170,688,695.78 38.80% 246,445,44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512,323.74 385,112,374.86 -49.49% 329,253,97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0 0.480 31.25% 0.6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0 0.480 31.25% 0.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7% 8.65% 2.12% 14.9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136,320,093.23 3,103,969,891.20 1.04% 3,026,187,75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4,138,827.77 2,408,091,552.15 2.74% 2,269,894,5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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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7,930,337.71 538,958,776.07 594,300,647.90 616,751,94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92,042.47 67,768,037.11 86,649,429.43 68,470,7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3,565.30 59,572,614.29 81,893,291.69 59,164,90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85,944.50 61,565,847.24 44,785,725.63 26,074,806.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8,62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76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鹏威 境内自然人 40.16% 170,474,412 127,855,809 质押 18,000,000 

杨国文 境内自然人 10.18% 43,200,000 32,400,000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 15,407,497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2.36% 10,026,495 0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5% 9,111,61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

合 
其他 1.43% 6,060,042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优享红利沪港

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3% 5,229,19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5,076,155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增利动态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4,174,301 0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

爱建信托－爱建天治浦

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其他 0.95% 4,025,7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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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杨国文与杨鹏威系父子关系，杨国文及杨鹏威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794.1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7,075.10万元，增长 

8.42%；营业利润30,353.7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10%；利润总额30405.61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8.9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6,308.0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28%。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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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玻璃纤维及制

品 

1,280,162,431.

89 
428,285,309.50 33.46% 8.37% 33.46% 0.06% 

化工制品 800,865,583.71 118,650,406.33 14.82% 9.15% 14.82% 2.98% 

玻璃钢制品 113,708,090.74 18,791,166.98 16.53% 1.37% 16.53% -12.08% 

气体 3,205,597.05 395,554.10 12.34% 0.00% 12.34%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8 年6 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一）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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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合并原有项目：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二）利润表 

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外支出”行项目核算内容

调整。 

（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

任何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苏欧迪可互联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2月24日 275,000.00 55.00% 

长海（香港）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2月1日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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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鹏化工有限公

司 
注销 2018年10月26日  -1,939.57 

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注] 2018年4月1日 151,915,546.07 4,763,379.23 

[注]：根据公司2018年1月1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子公司常州天马集团有

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吸收合并子公司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存续经营，常州天马瑞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销，

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人员及业务由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依法承继。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